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人交易程序           

第一條 目的 

本程序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24 號公報「關係人揭露」及「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之相關規定制定，以杜絕與關係人間非常規交易情事。 

第二條 關係人的辨識 

 一、凡本公司與其他個體（含機構與個人或該個人之近親）之間，若一方對於他方 

    具有控制能力或在經營、理財政策上具有重大影響力者，其他個體與本公司即 

    互為關係人；受同一個人或企業控制之各企業，亦互為關係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通常即為本公司之關係人： 

A.本公司採權益評價之被投資公司。 

B.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 

C.本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與他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或同居 

  人或二等親以內之他公司。 

D.受本公司捐贈之金額達實收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人。 

E.本公司之董事、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其直屬總經理之部門主管。 

F.本公司之董事、總經理之配偶或同居人。 

G.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之二等親以內親屬。 

H.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稱之關係企業及其董事、監察人與經理人。 

I.本公司對外發布或刊印之資料中列  為關係企業之公司。 

J.其他具實質關係之人。 

雖具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但能證明不具有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者，不在此限；

惟判斷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仍須考慮其實質關係。 

 二、本公司應由董事會秘書室及會計部、財務部、人資部共同建置利害關係人資訊 

    檔案在公司內部網站，以利進行交易行為時之查詢及控管，並授權相關單位辦 

    理各項交易前，查詢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並保存相關查詢紀錄備查。 

    關係人若有異動，應將異動資料隨時作更新。 

    本公司相關部室因辦理利害關係人交易所知悉之各項資訊，除法令或主管機關 

    另有規定外，應負保密義務。 

第三條 關係人交易管理 

一、關係人交易指關係人間資源或義務之移轉，不論有無計收價金均屬之；本公司 

    與關係人間之交易包括： 

A. 與本公司進行有價證券及各項資產交易。 

B. 資產交易 

C. 資金融通 

D. 背書保證 

E. 其他交易(租賃、服務費、佣金及技術報酬金等) 

二、與關係人交易所產生之應收、應付款項之管理，依相關內控作業之規定處理。 

三、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業務往來，應明確訂定價格條件與支付方式，且交易之目 

    的、價格、條件、交易之實質與形式及相關處理程序，不應與非關係人之正常 

    交易或市場價格有顯不相當或顯欠合理之情事。 

四、因業務需要與關係人間之交易若有特殊因素或具有優良條件不同於一般廠商， 

    可依合理約定給予優惠之價格或付款條件，除此之外其價格及付款條件應比照 



  一般交易對手或廠商。 

五、與關係人間之勞務或技術服務，應由雙方簽訂合約，約定服務內容、服務費用、 

    期間、收付款條件及售後服務等，該合約之一切條款應依循一般商業常規及相 

    關內控作業之規定。 

六、本公司與關係人間有資產交易時，除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中之相關規定外， 

    並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辦理。 

七、本公司與關係人間有背書保證必要時，應依本公司「背書及保證作業程序」辦 

    理。 

八、若與關係人間之相關交易須經董事會決議者，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九、董事對於會議所列議案如涉有本身利害關係至損及公司利益之虞者，應自行迴 

    避，不得加入表決，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第四條 關係人交易之對帳 

本公司相關交易單位及會計部人員應於每月結帳後就上一月彼此間之交易(如交易 

產生應收、應付款項餘額等)相互核對，若有差異則需瞭解原因。 

第五條 關係人交易合約管理 

與關係人有關之交易、處分資產及背書保證等交易均應訂定合約並送交相關部門審

閱，以確認雙方之權利義務，屬業務範圍內之交易相關合約正本由法令遵循部統一

入庫保管。 

第六條 關係人交易之表達與揭露 

本公司與關係人之間有重大交易事項發生，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24 號公報之規定，

於財務報告附註中揭露相關資料。 

第七條  本程序經董事會核定後實施，修改亦同，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主管機關法令及本公

司相關規定辦理。 

 


